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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部政治學門重點業務說明

學門召集人 蘇彩足

台大公共事務研究所所長、台大政治學系教授

2014年12月

一、補助專題研究計畫

1. 隨到隨審

2. 專題研究計畫 (一般型、新進人員)

3. 優秀年輕學者計畫

4. 專書寫作計畫 (與專題計畫合併件數)

5. 百人拓荒計畫

6. 私立大學校院發展研發特色專案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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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	隨到隨審

從未申請科技部研究計畫者，自起聘日
起3年內得提出申請，以1件為限。

外國任教或從事研究服務滿一年以上，
受聘歸國服務且返國服務後未申請科技
部研究計畫者，得於起聘日起一年內提
出申請，以一件為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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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	專題研究計畫類型

一般人員

新進人員 (國內外擔任教學、研究職務在
5年以內或博士學位5年以內之人員)

個別型計畫、整合型計畫

每年12月間完成線上申請。

4



3

一般 新進

整合型計畫的考量重點

 整合型計畫的範圍，是否有整合的必要? 

 整合型計畫的架構，包括各子計畫的關連性；
(子計畫間的關連性和獨立性要有適切的平衡，
關連性太高表示研究內容重疊，是否即應合併
？若全無關連，則為何要放在一個整合型計畫
中？)

 總計畫主持人的能力;子計畫主持人的能力。

 子計畫計畫的內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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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總計畫須扼要說明各子計畫之間的關
係外，各子計畫也要在「研究內容」部
分適切說明與其他子計畫之間的關連性
，以突顯整合型計畫之整合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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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優秀年輕學者計畫

 45歲以下。

每個學門有名額限制。

本計畫申請執行之期間至多4年。

經審查，若未達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
補助標準，但成績已達專題研究計畫補
助標準者，得將該計畫轉為一般專題研
究計畫補助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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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	專書寫作計畫之寫作範圍

未出版之博士論文之改寫

歷年研究計畫成果改寫成專書

主題之學術性專書

本計畫併入專題研究計畫件數計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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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	百人拓荒計畫

 鼓勵大膽開創性之研究方向。審查重點為是否具
有創新性、獨特性、重要性。

 不看過去研究成果，並以匿名審查方式進行。

 本計畫申請執行期間至多兩年。計畫併入專題研
究計畫件數計算。

 人文司補助件數以29件為原則，第一年每件平均補
助經費約為27萬元，第二年每件平均補助經費以第
一年經費之二倍為上限。計畫不核給研究主持費(
第一年)、國外學者來台費用及博士後研究經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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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私立大學校院發展研發特色專案計畫

最多三年期，每校每年至多申請兩件。

須為整合型計畫。

總計畫主持人須具備參與主持整合型研
究計畫之經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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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專題計畫審查程序 (2,3,4)

 一、遴選複審委員。政治學門次領域: 政治理論、國際
關係、比較政治、公共行政。每一個次領域有2‐3位複
審委員。

 二、推薦初審委員：(1) 由複審委員就計畫研究議題推
薦可能之審查人選; (2)由複審會議決議選出最適當初審
委員。(3)學門召集人與複審委員之申請案，另組小組
處理初、複審查事宜。

 三、初審：(1)初審委員就計畫內容及研究成果進行實
質審查，並提出初審意見。(2) 每一申請案送兩位初審
委員審查，若兩位初審委員所評分數差距過大，須送
第三位初審委員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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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複審
1.複審會前置作業：複審委員就其主審案件進行複審
2.複審會：綜合討論及研判，建議研究計畫核定結果。
3.二件以上計畫之核定原則：專題研究計畫以補助一
件為原則，申請一件以上計畫，其計畫之成績排序均
在通過案件前20%者，始考慮核定一件以上之計畫。

五、提業務會報：推薦補助之案件提本部業務會報
核定

六、申覆

申覆注意事項

審查通過的計畫不得申覆。

申覆時，應針對審查意見提出具體申覆
理由，必要時檢附相關證明資料。

審查時，以原則申請資料及由覆理由為
基礎，事後補充資料不列入考量。

申覆審查項目：所提申覆是否足以推翻
原審查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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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計畫審查重點 ‐1

 計畫書

千萬不要寫得太簡略；

計畫主題的重要性與創新性；主題是否與過
去的成果有所差別？ (背景描述豐富，但新
內容很少?)

國內外參考文獻是否完整；

理論架構；

研究方法與步驟是否恰當可行；

主持人是否有能力執行。

15

三、計畫審查重點 ‐2

 過去研究成果 ‐‐

過去計畫執行成果；

過去論文發表情形。

太少是負面因子，但量多未必勝出。

共同發表 v.s. 獨立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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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題計畫書之撰寫原則

 研究背景與目的 (清楚說明研究的來龍去脈，
主要的研究問題及該研究問題的重要性)。

 相關文獻 (和研究相關的文獻，應作有系統的
整理)。

 研究架構 (要清楚明確，可用架構圖來說明變
數間的關係)。

 研究方法 (要有可行性)。

 預期貢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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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常見倫理問題

 使用已發表/已完成之研究；

 計畫書雷同或抄襲 (指導學生之學位論文、他
人之研究成果、共同主持人之計畫書或共同發
表之論文)；

 未適當引註或列出參考文獻；

 「自我抄襲』；

 助理代寫研究計畫；

 個人資料或著作目錄造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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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

目的：補助出席國際學術會議，發表研
究成果；

合併於申請專題計畫或向國際合作處申
請。

同一年度以補助一次為限。但專題計畫
內核定之出國費用不受此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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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研究榮譽

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：自行申請

吳大猷獎：主動遴選

傑出獎：自行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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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聆聽，
敬請指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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